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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和统一桩底声呐反射波探测方法，发挥声呐反射波

探测技术在建设工程中的作用，保障探测工作安全适用、经济合

理和提高探测成果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广西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等工程施工

过程中桩底持力层完整性探测。 
1.0.3  桩底声呐反射波探测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

行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现行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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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声呐  sonar 
狭义上是指利用水下声波判断物体的存在、位置及类型的方

法和设备。广义上，凡是利用水下声波作为传播媒体，以达到某

种目的的设备和方法都称之为声呐。 
2.1.2  反射波  reflected wave 

是指波在不同波阻抗的介质分界面发生反射。 
2.1.3  波阻抗  wave impedance 

波在介质中传播时，作用于某个面积上的压力与单位时间内

垂直通过此面积的质点流量之比，具有阻力的含义，称为波阻抗，

其数值等于介质密度与波速的乘积。 
2.1.4  声呐反射波探测法  sonar reflection detection method 

在桩基础底部充填泥浆液或水时，利用声呐设备发射声呐弹

性波，当弹性波遇到底部一定范围内的溶洞、溶蚀裂隙、软弱夹

层等不良地质体时，会产生反射波，通过接收反射波并根据反射

波特性分析基础底部不良地质体分布情况的一种探测方法。 
2.1.5  反射系数  reflection coefficient 

是指波在两个介质之间传播时，从入射介质反射回来的能量

与入射能量之比。 

2.2  符  号 

D——发射探头的接收检波器间距； 
H——目标体深度； 
L——反射波传播距离的一半；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公

开
信
息
浏
览
专
用



 3 

v——岩体速度； 
t——反射波传播时间； 
R——反射系数； 
Z1——分界面上层介质的波阻抗； 
Z2——分界面下层介质的波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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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开展声呐反射波探测时，探测目标体应与其周围介质间存

在一定的波阻抗差异。桩基的口径应大于 55cm。桩基底部应充填

泥浆液或水，且深度应大于 20cm，同时声波发射器及传感器需与

液体充分接触。当桩基底部存在沉渣时，应清理至沉渣厚度不超

过 20cm，同时声波发射器及传感器应与桩底面保持垂直。 
3.0.2  声呐反射波探测工作流程应按图 3.0.2 的规定进行。 

 
图 3.0.2  声呐反射波探测工作流程图 

3.0.3  声呐反射波探测前应收集下列相关资料： 
1  场地岩土工程勘察资料； 
2  场地建（构）筑物桩基础平面图，剖面图等设计资料； 
3  待探测区域的作业环境，包含探测桩基的几何尺寸、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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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浆浓度、沉渣等； 
4  桩基的施工记录。 

3.0.4  声呐反射波探测前，应编制探测方案，内容应包括： 
1  工程概况； 
2  探测目的、要求、范围及工作量； 
3  探测区域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工程地质性

质、水文地质条件等； 
4  拟投入的仪器设备及人员配置； 
5  探测进度计划、提交成果内容和时间； 
6  质量、安全、环境等保障措施。 

3.0.5  测点布设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点密度应能保证不良地质体的连续、完整和便于追踪； 
2  测点应根据桩基础尺寸均匀布设。 

3.0.6  现场探测时，应避开或排除干扰源，选择信号相对稳定时

进行探测。 
3.0.7  现场探测原始数据应完整齐全，真实可靠，并做好备份。 
3.0.8  当发现探测数据异常时，应查找原因，重新探测。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公

开
信
息
浏
览
专
用



 6 

 
 

4  仪器设备 
 

4.0.1  声呐反射波探测宜采用声呐反射波探测仪。仪器的基本构

成包括主机、传感器、通讯电缆、孔口支架等。仪器应配有电子

罗盘等可对传感器进行定位的装置。仪器主要部件及安装应符合

图 4.0.1 的规定。 

 
图 4.0.1  仪器安装示意图 

4.0.2  声呐反射波探测仪应有产品合格证书。仪器设备应定期进

行检查、校正和保养。新购置的、经过大修或长期停用后重新启

用的设备，投入探测前应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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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声呐反射波探测仪应具备下列功能： 
1  适用于已充填泥浆或水等液体的各类型桩基底部溶洞、溶

蚀裂隙、软弱夹层等不良地质体的探测； 
2  针对探测面不平整，可自动调节传感器耦合度； 
3  准确定位和记录测点的方位； 
4  多通道波形实时显示和存储功能； 
5  具有数字滤波（高通、低通、带通）、频谱分析、相位分

析、反射提取、信号处理等相关功能。 
4.0.4  声呐反射波探测仪性能指标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应多通道同步采集； 
2  应采用固定偏移距（收发距）； 
3  探测深度应不大于 20m； 
4  声呐扩散角应不小于 120°； 
5  声呐发射传感器发射频率应满足 200Hz~8kHz； 
6  声呐接收传感器使用频率应为 100Hz~10kHz； 
7  方位精度应为±0.1°； 
8  通道一致性应不大于 3%； 
9  时间示值误差应不大于 1%； 
10  工作环境温度应为-10℃～+50℃； 
11  水密性应满足 1.0MPa 水压不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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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探测 

 
5.0.1  桩基声呐反射波探测深度应符合桩端以下 3 倍桩径且不

小于 5m 深度范围。 
5.0.2  工作开始前，应对仪器设备进行检查，应符合本规程第

4.0.1~4.0.4 条规定。 
5.0.3  现场探测应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1  通过缆绳利用孔口支架将声呐探测探头缓慢放置于桩或

浅基础底部，电缆随着探头，缆绳一并下放； 
2  将探头下放至合适位置后，现场主机通过电缆利用探头中

的三维电子罗盘读取桩底的声呐传感器的方位，反复调整探头支

架确保声呐发射器及声呐传感器与探测面保持垂直； 
3  当声呐探测探头放置好后，现场主机通过电缆控制声呐接

收传感器采集数据； 
4  采集好当次的探测数据后，按测点布置方案重复步骤 1、

2、3 进行下一测点探测。 
5.0.4  测点布设数量和位置除符合本规程第 3.0.5 条规定外，宜

根据桩基础选择环状布设测点，根据桩径确定测点点距。 
5.0.5  数据记录应包括：工程名称，探测桩号，探测日期，探测

单位，探测人员。 
5.0.6  当发现探测数据量不足或探测数据不合格时，应补充探测

或重新探测。 
5.0.7  探测数据记录中，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应判定为不合格数据： 

1  干扰波严重影响有效波识别的数据； 
2  重复观测的相对误差大于 5%的数据； 
3  相邻两道为坏道或坏道数大于总道数 10%的数据。 

5.0.8  现场探测资料应及时整理、分析，发现异常应及时扩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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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测或者验证。 
5.0.9  发现异常的桩孔应在加深后复测，直至确保桩端以下 3
倍桩径且不小于 5m 内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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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处理与解译 
 
6.0.1  数据处理和解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数据处理应剔除畸变点、干扰点，不得使用未经检查或评

价为不合格数据，数据质量标准； 
2  资料解译应结合相关地质资料和施工记录，分析研究和判

断不良地质体。 
6.0.2 数据处理应按图 6.0.2 的规定进行： 

 
图 6.0.2  数据处理流程图 

6.0.3 数据处理流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编辑及格式转换应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格式转换，转换成专

门的处理软件能识别的格式； 
2  格式转换之后应按照一定顺序进行排列，应便于后期处理

和整理； 
3  应将排序好的数据进行抽道重新整合，数据应清晰，便于

判断； 
4  应对数据进行滤波，对信号进行傅立叶变换，做频谱分析，

选取合适的滤波范围，滤波可有效的去除高频和低频干扰波，使

信噪比增大，突出目标体，降低背景噪声和余振影响； 
5  增益：随着超声波能量的不断衰减，振幅减小，通过原始

波形无法判断同相轴是否错乱，需对振幅进行增益以便更好判断

深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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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过以上处理，成果图最终应以波形振幅记录图的形式显

示。 
6.0.4  处理时深转换所用的岩层速度可以通过详细勘察阶段声

波测井或室内岩石试件波速测试等方法获取。 
6.0.5  反射信号分析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反射信号分析应根据波形振幅记录图判定桩端以下地质

情况。 
2  根据反射波的波形、同相轴和振幅应按表 6.0.5 的规定对

桩底岩体完整性进行判定。 

表 6.0.5  持力层岩体完整性判定原则 

桩底岩体完整性 判定原则 

岩体完整 波形同相轴呈直线，无错乱现象，无二次反射信号，信

号能量强且统一，无振幅明显突变的道 

岩体破碎 无明显的二次反射信号，信号能量弱，同相轴错乱 

裂隙发育，存在软弱夹层 回波形态呈现错乱的波形形态，且反射波频率没有变

化，出现高频反射信号 

存在溶洞 有明显的负相位二次反射信号，且频率变低，出现低频

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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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探测成果报告  

 
7.0.1  声呐反射波探测成果报告应包含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 
2  探测目的及要求； 
3  依据的规范和标准； 
4  任务完成情况； 
5  探测区域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工程地质性

质、水文地质条件等； 
6  探测区域地球物理条件和探测方法原理； 
7  数据采集与处理； 
8  解释成果分析； 
9  结论与建议。 

7.0.2  成果报告应附有下列图表： 
1  声呐反射波探测平面图、探测成果图等引用附录； 
2  现场探测记录表，探测成果统计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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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现场探测记录表 
表 A  现场探测记录表 

探测单位名称：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标段名称  仪器编号  

基础类型  文件名  

编号 基础底面标高 桩径 
信号采样

间隔 
信号采样长度 信号方位角 备注 

       

       

       

       

       

       

       

探测：                    审核：                    探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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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探测成果图 

表 B  探测成果图 
探测单位名称：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标段名称  文件名  

仪器编号  基桩孔深  桩底标高  桩径  

基桩类型  探测依据  

探测目的  桩底检测分析波形图 

探测说明 

 

 

结 论  

备 注  

探测：                    审核：                    探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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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本规程中指明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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